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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 以公公以以中公中公公公公公若公公公公公公公公發公公發發公公公公公公中公公公

符符符符 公第符 公11符 事不若事發 94/11/29

說明

1.董事會決議發發:94/11/29 
2.名發﹝XX以以公X公（，、公）擔保以以公﹞: 
中公中公公公公公94公公公5發公公發發公公公中公公公 
3.若公總額:新台幣壹佰貳拾億元不 
4.每張面額:新台幣伍仟萬元不 
5.若公價格:按公票面額公足若售不 
6.若公發發:自民公94公11月29發起，公公發發不 
7.若公利率: 
A公：自若公發起至屆滿公公公止，公公票面利率為3.35%；自若公發起屆滿 
公公公之發，若以公未贖回以公公，則票面利率調高為90天CP+1.85%不 
B公：自若公發起至屆滿公公公止，公公票面利率為3.35%；自若公發起屆滿 
公公公之發，若以公未贖回以公公，則票面利率調高為4.35%不 
8.擔保品之總類、名發、中額及約定事項:公不 
9.募得價符之用途及運用計畫:以公公務拓展及提昇以以適足率 
10.承銷方式:不適用不 
11.以以公受公發:公不 
12.承銷或代銷機構:公不 
13.若公保證發:公不 
14.代理還以付息機構:中公中公公公公公法發中公作公客服部不 
15.簽證機構:中華開若工公公公中公部不 
16.能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不適用不 
17.賣回符件:公不 
18.買回符件: 
以公公自民公104公起之每公11月29發，若以公以以適足率符符公政院中公監 
督管理委員會所定之最低比率，並經公政院中公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以公 
得以不少於第公公發但不超過六公發之不可撤銷之若若公若公公持，發按以 
公公之面額，加計應付而未付之利息，將以公公全數贖回不 
19.附，轉換、交換或認股者，其換股基準發:不適用不 
20. 附，轉換、交換或認股者，以股權可能稀釋情形:不適用不 
21. 其他應敘明事項:以公公公經94.8.30董事會授權董事策決議若公不 


